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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关于研究生 

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的规定 

 

   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的学术行为，加强学术规范建设，杜

绝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，我校所有

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均需在答辩后进行学位论文文

字重合率检测。 

一、检测具体要求 

所有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均需在答辩后，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开会前进行学位论文的文字重合率检测，检测结果

作为建议是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。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

测工作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具体实施。 

二、检测结果处理 

检测结果文字重合百分比≤15%，由导师和研究生根据



具体情况分析判断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

学位。 

文字重合百分比在 15%-30%（含 30%）之间，由研究生

和导师写出书面说明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是否授

予学位。 

文字重合百分比在 30%-60%之间，原则上本学期不授予

学位。研究生需对论文进行修改，半年后方可申请学位，延

长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自理。如果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做出

授予学位的决定，需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。 

文字重合百分比≥60%，本学期不授予学位。研究生需

重新开题、重新撰写论文，一年后方可申请学位，延长期间

所发生的费用自理，同时对其指导教师予以通报。同一导师

连续有 2 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百分比≥60%，暂停

招生一年。 

三、检测学位论文要求 

学位论文均为 word文档正文部分（第一章至最后一章），

命名方式为：学院_学号_姓名.doc，如“地学院_120050215_

张三.doc”，不得更改学位论文命名方式。提交检测的论文

必须是最终归档的文本，不再进行编辑处理，直接导入检测

系统进行检测。 

四、涉密学位论文检测要求 



涉密学位论文需要删除所有密点后，提交检测。 

五、本规定解释权归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。本规定自发

布之日起执行，原文件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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